附件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1、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是区人民政府主管后勤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股室5个，在职人员15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13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设单位或机构。
全系统共有人员28人，其中在职人员15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13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1年预算9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5.4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08.0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0.8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6.65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一是2021年度专项资金分配安排和使用管理情况：包括机关服务231.6万元，机关物业管理费485.91万元。
二是除专项资金以外的其他项目支出情况。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41万元，机关服务700万元，物业管理费485.91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完成情况：本单位组织对2021年度部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3024.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97.64万元，占总支出23.07%，项目支出2326.91万元，占总支出76.93%。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切实强化预算监督，提高预算执行效率，逐步由“事后控制”转向“事中控制”和“事前控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大额项目资金的支出由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所有项目资金都确保专款专用，杜绝截留、挤占、挪用现象。从评价情况来看，程序完整规范，预算执行及时有效，绩效目标得到较好实现，绩效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绩效指标体系建设逐渐丰富和完善。
2、本单位整理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一是落实县委、县政府文件精神，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二是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三是项目绩效评价情况：2021年项目总支出2326.91万元，主要为物业管理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一是项目支出依据财经法律法规支出，合理合法；二是项目支出依照进度支付，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可控。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反映各种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无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公开绩效目标表及绩效自评表

